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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12131.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儿

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卫疾控

发〔2006〕51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落实《疫苗流

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范全国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

，我部组织编写了《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并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规范

》要求，加强对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工作的组织

领导，合理配置系统运转所需设备、人员和维持经费，确保

东、中、西部省份分别于2008年、2009年、2010年底以前90％

以上的县、80％以上的乡完成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实现接种信息的个案管理。 二、现已具备系统运转条件

的县，所辖接种单位应在系统启动后的6个月内，按照《规范

》要求完成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的录入

和报告。目前正在使用其它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软件

的地区，应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儿童预防接种

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交换集成标准》的要求，对应用软件进行

调整，实现与国家信息管理平台的数据交换。 三、各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应加强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利用国家信息

管理平台，定期对辖区儿童预防接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

时将有关信息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并反馈辖区下一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乡级防保组织和接种单位，及时发现免疫工作



空白和薄弱地区，提高预防接种服务质量。 附件：儿童预防

接种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二○○六年十二月三十

日 附件：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为了

加强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提高报告质量，为免疫规

划工作管理和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依据《疫苗流通

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一

、组织机构与职责 遵循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各级卫

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乡级防保组织和接种单位

在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1.负责本辖区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工

作的管理，建设和完善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并为系

统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条件。 2.结合本辖区具体情况，组织制

定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工作方案，落实儿童预防接种信息

报告工作。 3.定期组织开展对乡级防保组织、接种单位儿童

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二）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负责全国儿童预防接

种信息管理系统国家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国家信息管理

平台）的管理和维护，国家接种点客户端软件的升级和发布

。 （2）负责全国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业务管理、技术培

训和业务指导，协助卫生部制定相关标准和方案；开展考核

和评估工作。 （3）负责全国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的收集、分

析、评价、报告和反馈。 （4）负责全国儿童预防接种信息

报告的数据备份，确保报告数据安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